
吉林省民政厅　吉林省财政厅

关于调整高龄津贴发放标准的通知

吉民发 〔２０２５〕４号

各市 (州)民政局、财政局,长白山管委会民政局、财政局,各县

(市、区)民政局、财政局:

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,进一步提高高龄老年人生活

质量,体现党和政府对高龄老年人的关怀,经省政府同意,现就调整我

省高龄津贴发放标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发放对象

具有吉林省户籍,年龄为８０周岁(含)以上的老年人,以中华人民共

和国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.无居民身份证的,可以户籍信息为准.

二、发放标准

自２０２５年１月起,全省高龄津贴标准调整为:８０周岁－８９周岁老

年人不少于５０元/人/月,其中低保老年人不少于１００元/人/月;９０周

岁－９９周岁老年人不少于２００元/人/月;１０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少于

６００元/人/月.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标准,具体标准不得低于

省定标准,并分别报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备案.

三、发放办法

高龄津贴原则上按月发放,动态管理.年满８０周岁、９０周岁、

１００周岁的老年人,当月可以按照对应的标准向县 (市、区)民政部门

申领,首次申领,从申请当月发放,发放对象去世后次月停止发放.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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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资金应采取以社会保障卡为发放载体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“一卡

通”渠道发放.各地应及时掌握高龄津贴发放对象的信息变动情况,按

照程序及时办理审批、发放、停发等手续.具体发放办法由各地根据实

际情况自行制定.

四、资金保障

高龄津贴制度实行属地管理,此次提标前,原标准所需资金全部由市县

财政负担,此次提标新增资金全部由省级财政全额负担.省级财政采取先

预拨后清算方式,于每年３月底前根据省民政厅提供的各地上年度８０周岁

及以上老年人数据实结算.对超过省定标准部分或自行扩大范围而增加的

支出,由各地自行负担.享受低保待遇老年人的高龄津贴,可按照分类施保

原则,采取加发低保金的方式,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中解决.

五、审批程序

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享受高龄津贴按照个人申报、居 (村)委会调查

核实、街道办事处 (乡镇)审核,报县 (市、区)民政部门审批确认的

程序进行.审批要做到公开、公正、透明.

六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思想认识.实行高龄津贴制度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

化国家战略,落实 «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养老

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»的具体举措.提高高龄津贴标准已纳入省委、省

政府２０２５年民生实事任务,各地民政部门、财政部门要站在讲政治的

高度,抓紧制定高龄津贴标准调整后的发放管理办法,认真抓好高龄津

贴发放工作.

(二)落实工作责任.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深化 “放管服”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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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、“一网通办”和 “最多跑一次”工作要求,简化申请和定期认证审

核程序,提高认证效率和资金使用准确性.各级财政部门要确保所需资

金足额安排和及时拨付.各地民政部门要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,准确

核实高龄老人信息,建立统一的高龄老人个人档案和老年人基础数据

库,并同步纳入地方政务服务信息系统,逐步实现高龄津贴网上申请、

网上受理、网上审批、网上核对校验、网上信息归集,在方便老年人的

同时,强化监督管理.现有纸质档案,要逐步实现无纸化归档管理.

(三)加强督促检查.各地要坚持动态管理、分类发放,切实做到

高龄津贴不漏发、不超发、不错发、不截留、不拖欠、不克扣,不得以

高龄津贴申请、认证审核、发放等名义向老年人或老年人家属违规收取

费用.要建立定期核查、抽查和统计报告制度及容错纠错机制,广泛接

受社会监督和有关部门的检查.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吉林省民政厅　　　吉林省财政厅

２０２５年２月２８日

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«吉林省刚性支出困难

家庭认定办法 (试行) » 的通知

吉民发 〔２０２５〕８号

各市 (州)民政局,长白山管委会民政局,各县 (市、区)民政局:

«吉林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 (试行)»已经省民政厅厅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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